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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是反映企业一定会计期间现金和现金等价

物流入和流出的报表。编制现金流量表的主要目的是为财务

报表使用者提供企业一定会计期间内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

入和流出的信息，以便于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和评价企业获

取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能力，并据以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1号——现金流量表》及其应用指南和

讲解（以下简称“现金流量表准则”）规范了现金流量表的编

制和列报，但现金流量表准则对实务中遇到的某些具体业务

在现金流量表中如何编制和列报未作出明确规范。本文对实

务工作中遇到的以下几项具体业务在现金流量表中如何编

制和列报进行探讨。

一、用于担保的货币资金

在会计学中，对于“现金”存在通常会计上的定义及现金

流量表准则中的定义。二者之间既存在联系又存在区别。通

常会计上所说的现金指企业的库存现金。现金流量表准则中

规定的“现金”是指企业库存现金以及随时可以用于支付的

存款。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不仅包括现金账户核算的库存

现金，还包括企业银行存款账户核算的存入金融机构、可以

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也包括其他货币资金账户核算的外埠

存款、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信用证保

证金存款和存出投资款等其他货币资金。

在实务工作中存在用于担保的货币资金，这些货币资金

包括用于质押的定期存款、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等。用

于担保的货币资金不可以随时用于支付，只有在担保到期日

后才可以随时用于支付。那么用于担保的货币资金是否属于

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呢？现金流量表准则中却未能给出明

确判断标准及处理方法。对于此类事项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咨询委员会咨询意见

（三）》中提出如下意见：对于信用证保证金存款和银行承兑

汇票保证金存款是否应从“现金”中扣除，建议按以下原则考

虑：在资产负债表日后3个月内可以用于支付的，在编制现金

流量表时不从“现金”中扣除。反之，在资产负债表日后3个月

内不可以用于支付的，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应从“现金”中扣

除。

依据现金流量表准则中对“现金”的定义并参考了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意见以后，笔者认为由于用于担保的货币

资金不可以随时用于支付，通常不属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

金”的范畴。现金流量表编制人应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资产

负债表日到担保到期日之间期限长短判断用于担保的货币

资金是否属于“现金”。担保到期日在资产负债表日后 3个月

内的货币资金，则应作为“现金”，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不从

“现金”中扣除。反之，担保到期日在资产负债表日后3个月之

后的货币资金，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应从“现金”中扣除。

二、商业汇票背书

实务工作中常会遇到商业汇票背书的业务。商业汇票背

书业务是否属于支付“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并产生现金流量，

准则中未能明确规范，实务工作者对此经常产生疑惑。要弄

清这个问题前提条件是需先搞清商业汇票是否属于现金流

量表准则中所规范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商业汇票是指由付款人或存款人（或承兑申请人）签发，

由承兑人承兑，并于到期日向收款人或被背书人支付款项的

一种票据。通过商业汇票的定义来看，商业汇票作为票据仅

仅是一种结算工具，不在现金流量表准则中所规定的“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范围之内。

银行承兑汇票作为商业汇票的一种，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收付业务在现金流量表中如何编制和

列报均发布了备忘录。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2006年年度

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三号 新旧会计准则衔接若干问题（一）》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备忘录

第1号》中均规定，对于公司在经济业务中收到和对外作为货

款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公司不应将其作为现金流量计入现

金流量表。

依据现金流量表准则的规定并参照上述备忘录的精神，

笔者认为商业汇票首先不属于现金流量表准则中所规定的

【摘要】本文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1号——现金流量表》及其应用指南和讲解中所规范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在实务

工作中遇到的几项业务在现金流量表中编制和列报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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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商业汇票背书不产生现金流量，不应

将其作为现金流量计入现金流量表。

三、向有关劳务中介机构支付的劳务费用

通过有关劳务中介机构向企业派遣劳务工的，劳务工为

企业提供劳务，有关劳务中介机构向劳务工支付劳动报酬，

企业向有关劳务中介机构支付劳务费用的。如果劳务工为企

业提供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劳务，企业以“现金”形式向有关劳

务中介机构支付劳务费用的业务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者则

难以判断是将该支付款项作为支付给职工的“现金”，归属于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项目；还是将该支付款

项作为支付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费用，归属于“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

《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的规定：

“职工，是指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含全职、兼职

和临时职工；也包括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企业正式

任命的人员，如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等。在企业的计划和

控制下，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或未由其正式任命，但为

其提供与职工类似服务的人员，也纳入职工范畴，如劳务用

工合同人员。”因此，笔者认为企业使用的与劳务中介签订劳

务合同的劳务工属于“职工”的范畴。企业以现金形式向有关

劳务中介机构支付的劳务费用属于企业以现金形式向职工

支付的工资薪酬。

由此可见，企业以“现金”形式向有关劳务中介机构支付

的劳务费用，如该支付的款项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在编制

现金流量表时则应归属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项目。

四、固定资产盘盈

企业在财产清查中存在盘盈固定资产的情况，该情况对

企业的损益产生影响，但并不产生现金流量。因此，固定资产

盘盈对于在直接法下编制现金流量表无任何影响。

固定资产盘盈损益是否对现金流量表在间接法下的编

制及列报产生影响？如产生影响，又如何编制及列报？这些问

题在现金流量表准则中未能做出明确规范。笔者认为，固定

资产盘盈与固定资产增加有关，固定资产的增加在编制现金

流量表时又与投资活动相关联。由此可见，固定资产盘盈产

生的损益应属于投资活动产生的损益，不属于经营活动产生

的损益。所以，在间接法下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时，需要予以剔除。盘盈固定资产产生的损益通常在“营业

外收入”等科目核算，在实务工作中可根据“营业外收入”等

科目所属有关明细科目的记录分析填列，并在间接法下的现

金流量表补充资料的“其他”项目中以负数列报。

例1：20×2年12月31日甲企业进行资产清查盘盈1台设

备，按 300 000 元的价值计入“固定资产”，同时产生损益

300 000元计入“营业外收入”。20×2 年度甲企业净利润为

2 800 000元。假设甲企业 20×2年度现金流量表在间接法下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除固定资产盘盈外无其

他调节事项。

编制：20×2年甲企业固定资产盘盈300 000元，该事项不

产生现金流量，因此对直接法下编制的现金流量表不产生影

响。但甲企业发生固定资产盘盈损益（营业外收入）300 000元，

属于投资活动产生的损益，不属于经营活动产生的损益，所

以在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时，需要予以剔除。

列报：甲企业20×2年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的“其他”项目

应以-300 000元列报，间接法下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为2 500 000元（2 800 000-300 000），如表1所示。

五、安全生产费

对于安全生产费的会计核算，《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3号的通知》规定如下：“高危行业企业按照国

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应当计入相关产品成本或当期损

益，同时计入专项储备。企业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时，属

于费用性支出的，直接冲减专项储备。企业使用提取的安全

生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应当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所

发生的支出，待安全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确认

为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

备，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该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不

再计提折旧。”但与安全生产费相关产生的现金流量在现金

流量表中如何编制及列报，在现金流量表准则中却未能明确

规范。

在直接法下，笔者认为企业支付安全生产费相关支出存

在以下两类现金流量编制及列报：①费用性的安全生产费支

出与经营活动中购买材料、商品、接受劳务相关联，属于与经

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量，应计入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项目。②形成固定资产的安全生产费

支出与投资活动中购买、建造固定资产，取得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相关联，属于与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流量，计入

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的项目。

企业计提的安全生产费，有的包括在相关产品成本（制

造费用）中，有的包括在当期损益中，不发生现金流出。计入

产品成本（制造费用）已经变现的部分或计入当期损益中的

部分，在计算净利润时已通过销售成本或期间费用予以扣

除；计入产品成本（制造费用）中没有变现的部分，在间接法

下调节存货时也已经从中扣除。

由此可见，间接法下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时，应将企业计提的安全生产费予以加回，然后再减去已支

付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费用性的安全生产费支出。笔者认为，

应根据专项储备中核算的安全生产费发生额分析填列，其计

项 目

净利润

加：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金额

2 800 000

-300 000

2 500 000

表 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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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如下：加安全生产费计提数（专项储备贷方发生额）减

费用性的安全生产费支出（专项储备部分借方发生额）。上述

计算结果应在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的“其他”项目列报。

例2：20×2年度甲企业净利润为2 800 000元。20×2年甲

企业共支付安全生产费300 000元，其中：属于费用性的安全

生产费支出 100 000元，属于形成固定资产的安全生产费支

出200 000元。甲企业安全生产费在专项储备中核算，20×2年

专项储备期初余额为50 000元；贷方发生额为当年提取的安

全生产费 400 000元（计入当期损益）；借方发生额为 300 000

元，其中：支付属于费用性的安全生产费 100 000元，列支与

安全生产有关的固定资产折旧 200 000 元；期末余额为

150 000 元。假设甲企业 20×2 年度间接法下净利润调节为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除安全生产费相关事项外无其他调节

事项。

编制：①直接法：20×2年度甲企业支付费用性的安全生

产费支出 100 000元，属于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量；支

付形成固定资产的安全生产费支出 200 000元，属于与投资

活动相关的现金流量。②间接法：加专项储备中核算的安

全生产费计提数 400 000 元，减费用性的安全生产费支出

100 000元。

列报：①直接法：在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项目列报 100 0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购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项目列报

200 000元。②间接法：甲企业20×2年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

的“其他”项目应以 300 000元（400 000-100 000）列报，间接

法下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应为 3 100 000 元

（2 800 000+300 000），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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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年金额

2 800 000

300 000

3 100 000

表 2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EPC总承包模式是当前国际工程承包中一种被普遍采

用的承包项目的模式。EPC是指业主将建设工程中的勘察设

计、设备采购、土建安装以及调试以及运行等一并发包给一

个具有总承包资质条件的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对承包工程的

质量、安全、工期以及造价负全面责任，在达到业主要求后整

体将工程移交给业主的一种建设方式。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承包的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 565亿美元，同比增长 10%，增速

较 2011年上涨了 4.1个百分点；完成营业额 1 166亿美元，同

比增长 12.8%，增速较 2011年上涨了 0.6个百分点。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6 556亿美元，签订

合同额 9 982亿美元。据预计，2013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

务仍可维持平稳增长态势。本文从E公司在北非突尼斯EPC

总承包项目增值税退税的案例出发，探讨相关的税务管理，

希望能对在该国办理相同业务的公司起到启示和指导作用。

一、突尼斯税法中涉及的相关规定

突尼斯实行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体系。全国

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外国公司和外国人与突尼斯的法人和

【摘要】在突尼斯承包项目主要涉及税负比较大的税种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和国内税收制度不同之处在于项目

在支付了超额税负后，可以申请退税。笔者认为，退税只有在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缜密的思考和预测后，进一步决定退

税与否，才能有效地发挥退税给项目带来的好处。

【关键词】EPC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退税

突尼斯 EPC 总承包项目

增值税退税管理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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